
2012年第三十四期医用耗材竞价采购公告

竞价采购编号：BYHCCG2012-34
根据《深圳市卫生系统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拟对我院以下项目采用院内招标的方式采购，欢迎供应商对下列产品和有关服务进行谈判。

一、采购项目：
	序号
	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使用科室
	备注

	1
	一次性微量延长管
	条
	250cm
	ICU
	高级医用PVC材料（包括A型接头）

	2
	胰岛素笔式注射器
	支
	
	全院
	

	3
	一次性敷料贴
	片
	9×10cm
	血透室
	无纺布

	4
	一次性敷料贴
	片
	9×15cm
	血透室
	无纺布

	5
	动脉压迫止血器
	套
	
	介入科
	桡动脉

	6
	动脉压迫止血器
	套
	
	介入科
	股动脉

	7
	冷循环射频肿瘤治疗系统专用电极
	套
	
	介入科
	进口

	8
	乳房活检取样探针
	支
	
	普通外科
	

	9
	一次性采血管（红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干燥管、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0
	一次性采血管（黄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分离胶、要能在贝克曼流水线上使用、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1
	一次性采血管（绿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肝素、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2
	一次性采血管（浅蓝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枸橼酸钠、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3
	一次性采血管（黑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枸橼酸钠、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4
	一次性采血管（紫管）
	盒
	100T
	检验科
	塑料、EDTA、按3：1配送一次性采血针

	15
	一次性血沉仪用血沉管
	盒
	100T
	检验科
	

	16
	一次性采血管（黄管）
	箱
	100T
	检验科
	进口

	17
	抗精子抗体
	盒
	96T
	检验科
	

	18
	抗精子抗体
	盒
	48T
	检验科
	

	19
	抗子宫抗体
	盒
	96T
	检验科
	

	20
	抗子宫抗体
	盒
	48T
	检验科
	

	21
	抗子心磷脂抗体
	盒
	96T
	检验科
	

	22
	抗子心磷脂抗体
	盒
	48T
	检验科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即日起至2012年12月17日下午5:00前将投标书（正、副本各1份，且1项目1标书）和相应电子版文件（word格式，光盘刻录、U盘拷贝或发送到邮箱bayyzb@163.com）交至我院门诊楼17楼1710室招标办公室预审，逾期送达或资料缺项者恕不接受。具体投标文件点击下载“详细文件”。
三、谈判时间和地点：在我院网站http://www.szbayy.com/另行通知。参加谈判时，请携带样品和报价单。报价单须注明品名、品牌、规格型号、单位、生产厂家、报价等项目，样品若不符我院使用要求将不能参加本次报价。
四、联系电话: 0755-27788311-3933（项小姐、谢先生）。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竞价采购说明

一、投标书必须提供以下内容：

1、《营业执照》

2、《税务登记证》

3、《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4、《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5、制造企业经销代理授权书原件（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必须为制造商或制造商对该产品指定的唯一的合法代理商）

6、法人代表授权业务人员委托书原件（附法人代表及业务人员身份证复印件）（附表1）

7、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登记表/制造表及附页。
8、近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的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对产品抽查检测报告书复印件（产品要求检测的须提供）。

9、必须提供产品彩页原件或产品说明书原件，能证明具有所要求的参数。

10、供应商质量及货源保证书原件。

11、采购方要求的其它材料或谈判方补充的其它材料。

以上材料复印件须盖企业红章，法人代表授权书须有法人代表签名。若以上材料未能全面提供以至影响评标结果，投标人自负全责。
二、评审方法

1、投标产品必须是深圳市三甲医院（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北大深圳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在用产品，试用产品不可。投标人须提供本次投标产品在以上医院使用的2012年度相关有效合同或发票等证明文件，并提供该院使用科室负责人固定电话以便查证。提供的证明材料须真实有效，一经发现虚假证明，本院将拒绝支付该次中标产品在我院所使用费用款项并处以5000元罚金。欢迎对预中标单位进行监督，如有质疑请在结果公示期内递交书面材料提出质疑。
2、投标为一次性报价，报价不可高于我院底价。产品质量符合我院使用要求的情况下，最低价为第一预中标品种，次低价为第二预中标品种（当第一预中品种未能通过临床使用科室试用或在使用中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又未解决时，第二预中标品种自动转为中标品种），依次而推。
三、投标人须知：

1、仅接受国内生产企业或其一级代理商、进口产品国内总代理或一级代理商直接参加公开采购。
2、投标人在开标现场提交加盖投标公司公章密封的人民币报价表，报价表标明的单价应为包括所有税费在内的供货价，即投标人对采购人的实际供应价。每种产品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3、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人不足3家，作废标处理。
4、第一预中标公司产品在临床试用一个月（30天）经使用科室确认无产品质量问题后，采购方与之签订供货合同。无论试用或合同执行期间出现产品质量或服务方面问题，经证实后将取消其中标资格，由第二预中标品种递补。
5、投标人必须接受：需方的采购谈判方法；需方不向落标方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6、投标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资料必须是真实的，若经核实有发现虚假证明文件材料则作废标处理，并拒绝该投标人1年内在我院参加其它招标采购。
7、供货周期：18个月。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招标办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2012年第三十四期医用耗材

竞价采购投标文件

 竞价采购编号：BYHCCG2012-34
 项目名称：                                      

投标单位：                                      
制造厂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办公）
地址：                                          

日期：2012年    月    日          
投标书目录（请附上投标书内容目录）

附表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
注册于                  （公司地址）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负责处理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耗材采购活动中相关谈判采购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                           
企业公章：                                         

	 
	 
	 
	 

	 
	法人代表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请加盖骑缝章）

 


	 
	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请加盖骑缝章）

 




附表2：                                       
宝安区人民医院医用耗材产品质量及货源保证书
（采购编号：BYHCCG-201234）
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作为生产（产品名称）                                               （可另设附表）的企业(企业名称)                                                的代理商(代理商名称)                                 ，我公司唯一授权                                     (供货单位名称)                                     用我公司代理的上述产品参与宝安区人民医院医用耗材竞价采购。
根据宝安区人民医院医用耗材竞价采购文件(采购编号：BYHCCG-201234)》的规定，我公司对上述产品唯一授权由上述企业参加本次采购，一旦采购入围并依法签订购销合同后，我公司保证：上述产品的生产标准达到产品执行标准；在集中采购期内，保证向该企业及时提供充足的货源。如有违反，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我单位保证出具的质量及货源保证书真实、合法，并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保证书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1、授权期限不能少于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
2、本保证书中“代理商”指进口产品的国内总代理商或国内一级代理商。

生产企业名称：                      
代理商名称（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加盖供货单位公章）
附表3：
深圳三甲医院在用产品承诺书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招标办：
按照贵院招标文件要求规定，我单位本次投标产品             是深圳市三甲医院—— 深圳市XXXX医院 在用产品。在此承诺，该产品是深圳市XXXX医院正式在用产品，绝非试用产品，所提供的2012年度相关证明文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贵院作出的处以5000元人民币罚金，并列入贵院黑名单（1年内不得参加贵院任何项目招标采购）的处罚。
本承诺书于2012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投标单位（盖公章）：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报价（元）
	委托人签名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2012年第三十四期医用耗材竞价采购报价单

竞价采购编号：BYHCCG2012-34
投标单位：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备注：1、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2、此表在不改变格式内容时，可自行制作。

3、此表必须密封，在开标现场递交。
正本





代理商经办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请在骑缝处加盖代理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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